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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在地諮詢小組」 

第 19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9月 27日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局三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副局長稚煇代             紀錄：李奕達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第三批次水利署複評及考核小組

作業會議之各項意見辦理情形案。 

結論：本案臺中市政府回應之辦理情形，洽悉。 

 

柒、討論議題與意見： 

案由一、本局辦理「潭子外圍分洪道治理工程」現階段基設成果案，

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一) 本項工程對臺中市柳川及土庫排水系統的減災至關重
要。據簡報說明，用地徵收計畫已報到內政部，預期

應可順利取得用地，盼能依計畫如期完成。 

(二) 分洪道的出水高僅為50公分，建議考量增為100公分，
以備將來有增加分洪量的空間，對柳川及土庫排水系

統的環境營造較為有利。 

(三) 本計畫減災效益極大，對環境營造的效益也很大，是
相當具有亮點的計畫，建議年底經濟部前瞻推動小組

召開績效報告時能列入報告。 

二、 陳委員義平 
(一) 依各渠段之設計圖應依公告治理計畫之橫斷面圖。 

(二) 未來施工生態檢核，現有喬木如台灣欒樹建議保留移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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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委員傳益 
(一) 截流段截流方式為何？分洪 66CMS 分洪控制做法為

何？ 

(二) 分洪箱涵後續維護管理考量為何？ 

四、 蘇委員惠珍 

(一) 計畫區既然有淹水問題，需有此分洪案來解決，自是

該先解決人民的問題。但既然已爭取，是否考慮到極
端氣候，能在既有情況下，盡量能設計更多分洪量，

以及枯、豐的操作如何？ 

(二) 此區域原有農地地景和生態，分洪水道興建後不要以
都市人心態思考水環境，仍維持農地生態就好，另除

了縱向連續外，也請考慮橫向生態廊道，提供陸域生

態活動的自由性。 

五、 謝委員國發 

潭子區為石虎生態熱區，潭子區公所亦有相關活動，

建議於新闢河道段增加較多之生物橋梁，供可能之生物（貓、
狗、石虎…等）通行。建請請求石虎專業人員(特生中心)，

於生物廊道設計及位置做妥善規劃，並注意安全措施。 

六、 張委員豐年 

(一) 前言：（1）絕大部分案例在前置會議階段，個人並未

參與，如今已進入發包、甚接近完工階段，要再回頭

改變設計已不太可能。在此之下，個人提供之建議，
若認仍有可接受性，就請參酌、甚改變。若已不可能，

就請日後在碰上類似案例時，能引以為鑑。（2）由於

絕大部分之案例，在之前皆已動工過，如今政院另推
出前瞻基礎建設，各縣市當不免急著搶錢。但檢視其

內容，大皆朝往規劃花花俏翹之設施邁進；原始之立

案宗旨，卻較少被著墨。（3）長期觀察下來，國內各
種建設之耗費，就單位面積、體積而言，單次未必算

高昂；但若就前後各工次（常因當初思慮不足或事後

之失敗而需補強、甚改建）之累積而言，個人相信極
有可能領先全世界。（4）為避免一再重蹈覆轍，建議

日後各部會、各單位儘量依法定程序連慣性地編列各

種預算，不要再推出這種勢如散財、治標不治本之前
瞻建設；亦請居上位之審議委員會能嚴加把關。 

(二) 將新規劃之諸橋孔擴大；看能否將第三渠段之防汛道

路從二道改為一道，並將床底降低，理由在於：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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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截流分洪量；避免底下箱涵在日後維護管理時出
現困難；或萬一洪峰量超過原先規劃時，受制於有限

之空間，水反從第一、二渠段之上游溢流出。 

(三) 有必要在大里溪下游相對低窪段一併做好河道整理，
把淤砂外移，避免光擺置於兩側灘地，考量在於：該

規劃之 66cms分洪量對已經全面拓寬之該旱溪段而言，

提升水患之機率極低，但對水患仍層出不窮之烏日、
大里而言，則還是有可能（緣於旱溪從東昇橋上游截

流改道至大里溪，增加該溪下游段之負擔；另中彰快

速道及高鐵橋共 10列橋墩之落墩不免多少阻流）（圖 1），
今年 5 月 20 日一陣驟雨，多處排水出現之災情即做了

最佳見證。 

圖 1. 大里溪下游高鐵及中彰快速道二橋總共 10列橋墩導致之淤積、阻流，勢必回頭

加重烏日地區之水患，100-1-26。 

(四) 就近利用第三渠段周遭之農地，讓其有機會一併擔負

起滯洪之責；但若萬一出現農損，是該予合理之補償，
看法在於：在溫室效應、澇旱二極化日益加劇之今日，

若無足夠之空間讓水滯留，萬一出現特大豪雨，在好

處不免出現互排、後遺症卻分散轉移之效應下，縱使
本案完工後潭子能確保安全，但下游必有他處遭殃，

為能將此遠距時空效應減至最低，讓當地之農地同時

擔負起滯洪之責，無疑乃最佳之作法。 

(五) 要求中水局石岡壩管理中心及台中農田水利會做好協

調，特別是後者該做好葫蘆墩圳上埤及下埤（位居豐

原之頂角潭）閘門之操控，理由在於：該柳川排水（或
謂北屯支線）源自石岡壩之南幹渠，理論上豪大雨時

農地已灌飽水，為免出現溢淹，最源頭之閘門是該關

閉。若事先有預警，相信石岡壩當局是可做到；但若
事出突然，如今年 5 月 20 日出現之驟雨，則未必能做

到。在此之下，唯有該二單位間隨時保持聯繫、做好

調配，才有可能將災損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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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雨勢超大，縱使石岡壩當局已關閉源頭閘門，但頂
角潭仍不免充滿水，建議農田水利會讓水主往下埤流，

因該埤即為原先之軟埤溪，最後水可回歸原來之大甲

溪，不僅所經長度相對短，且沿岸之住戶遠少於上埤
及其分支所經之中市各鬧區，出現水患之機會相對

低。 

七、 經濟部水利署 
請補充說明分洪道將柳川河道水量分洪至下游旱溪及

大里溪，是否會造成下游河川防洪安全之疑慮。 

結論： 

一、 請禹安公司再加強生態目標之論述，並納入設計。 

二、 請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設計參考，並於本局設計審查會議中

回覆辦理情形。 

 

案由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核定之「公 93 水環境教

育主題園區計畫」及「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堰壩及結合周邊

環境營造」案，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一) 旱溪排水擬設置堰壩的構想並未列在旱溪排水治理內，
如擬執行，宜先檢討規劃並修正治理計畫，以確定其

可行性。 

(二) 臺中市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可行性很不確
定，建議反映給水利署考核及複評小組，及時介入輔

導，以利成果及績效的達成。 

二、 陳委員義平 
(一) 有關「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意見如下： 

1. 依公益路及龍富路內有原黎明污水處理廠、兒童圖

書館及黎明溝，及東北角黎明幼稚園，目前龍富路
計畫通過該園，惟幼稚園林園長長期反對，因此公

93公園東北處尚無法處理。 

2. 本計畫重點對汙水處理廠規劃為曲水花園。 
3. 本園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建有滯洪池，本計畫將滯

洪池中間開設水溝，在西北角規劃為黎明島，破壞

滯洪池功能及現有黎明溝左岸(現沿岸林木已成林)
對於黎明島計畫在市府審查本人曾反對，本計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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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幼稚園尚未解決，本次水環境改善計畫尚未包
括，建議將滯洪池維持，未來黎明幼稚園土地解決

後，除保留其園區之樹木及部分兒童遊樂設施，其

餘做為草皮。 
三、 王委員傳益 

(一) 有關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案，水源引自惠來

溪是否可行(該溪是否與引流管銜接)？由重力式明渠
流接引流管為管流，若滿管則為壓力流，則水流無壓

力差，無法流動，是否於水理上有問題？水源係由水

資中心抽水至上游再放流至下游，可行性不理想(浪費
電及噪音)。 

(二) 有關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堰壩及結合周邊環境營造案，

請檢視是否需重新檢討治理計畫？若涉及水利法規則
應依法辦理。 

四、 蘇委員惠珍 

公 93 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案簡報內容很精簡，看
不出整體連續性，僅就部分項目提醒：(1)全區景觀以水為

元素進行營造，水的來源從哪裡生？(2)若水是從污水處理

廠來，需留意環境賀爾蒙問題，勿任意食用。(3)已成林的
樹最好保留。 

五、 謝委員國發 

公 93 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案有生態的設計目的，
亦希望成為水資源教育場域，從規劃階段要尊重既有林木、

河道及水池空間，並研議考核方法，確實達到生態教育之目

的。黎明幼稚園未解決，規劃案不明確，水源也不明確，不
宜再更多的設計或提案。 

六、 張委員豐年 

(一) 針對公 93（黎明溝、滯洪池、水資源中心渠道）水環
境改善計畫，建議： 

1. 主該設法增加該水資源中心回收處理廢水能量之宗

旨，讓水質更佳。 
2. 避免將該段護岸拆除、營造成可近水之空間，理由

在於：（1）一旦拆除，則該段渠道旁好不容易已長

上之樹勢必需移除。縱使有幸能就近移植，但日後
之生長勢必不佳，該處現就有好幾株出現要死不活

之慘況（圖 2）。（2）縱使經處理，但水質仍屬不佳，

不建議民眾親水。 



6 

 

 

  
 

3. 護岸兩側出現之不少塌陷有必要設法回填補實：由
於當初施工時怪手勢必超挖，事後再回填，但幾皆

未能夯實，讓雨水可沿該岸外側下流，而致塌陷。

嚴重者，若底下又遭主流淘空，極易產生潰決。 
4. 不再擾動滯洪池：該池完工僅約 5、6年，且黎明溝

景觀營造段已從頭截流分洪，該河段出現水患之機

率大減，無需再度擾動。 
5. 應以上游景觀營造段出現之如下問題為殷鑑，避免

日後重蹈覆轍：（1）左岸下游段護岸改以塑膠植草

袋取代原先之漿砌石（圖 3），初時草生而綠油油一
片，問題在於冬季缺水時，除非能持續澆灌，否則

不免枯萎。且不數年後該些草種耗盡，風光則不在，

屆時是否又要重新再耗費一次？（2）事實上兩側原
先之護岸裂縫已自長出不少草木，建議無妨視同老

天嘉惠之綠寶，而加以保留；甚或以人工方式進一

步增敲縫隙，加速增長（圖 4）。（3）不知該段源頭
之水截流至何處？能保證萬一碰上豪大雨時，上游

段不會出現溢淹？（4）該段目前之供水常以下游水

資源中心處理過之水，藉由涵管引至該段源頭而噴
灑出，如此之逆向輸送，難不需額外耗電、耗費？

（圖 5） 

圖 2.移植至黎

明公園內之樹

木不免紛紛死

亡，10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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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針對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堰壩及結合週邊環境營造案，
建議中市水利局： 

1. 放棄該案，並嘗試在上游舊康橋計畫段原有之輕艇水

域劃分不同之區段，要求看法歧異之划舟、釣魚迷互
相體諒，以達至共存，理由在於：（1）以「為化解輕

艇水域內出現之爭執為由而提出該規劃」是站不住腳，

縱使能在該下游段另闢輕艇水域，但屆時喜釣魚者還
是照來不誤，能避免再次出現爭執？（2）高達 1.8

米之固定堰壩，日後勢必出現上淤下淘之後遺症，除

不利水棲生物迴游及灌溉事業外，甚可能造成水患，
慎防屆時反得不償失。 

2. 改使力於復育右岸荒蕪之水利園區，作法如下：（1）

先將規劃之地勢、管線、步道等營造好，但無庸刻意
栽植，讓該地既長之草木領頭帶長，可預期不出數年，

該園區即可長滿草木，且自達平衡，如下游樹王橋至

圖 3. 黎明溝左

岸邊坡改以塑膠

袋營造草皮，合

乎生態？且能維

持多久？ 

107-6-15。 

圖 4.黎明溝右側

之水泥護岸都能

自長草木，何需

耗費鉅資於左岸

營造草皮？

108-5-10。 

 

圖 5.黎明溝環境

營造段起始點遭

截流分洪，改由

下游水資源廠以

專管逆向供水，

此合乎經濟效

益？107-9-26。 

右岸自長 左岸栽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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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安橋段如今兩岸出現者。（2）在此過程中，若步道
長上大木阻礙通行，抑或外來樹種強勢生長，是可考

慮加以移除。附帶說明，個人之所以有如此異乎傳統

之期待，考量在於：（１）該園區雖歷經多年之營造，
但生態環境事實上還是遠比想像中差。（2）若能善加

利用此大自然自能止痛療傷之優勢，除無需耗費鉅資

外，生態環境景觀亦可回復至最佳狀態。（3）假若仍
刻意沿襲老作法，可預期栽植之樹（因根莖不免遭截

斷）最後若非死亡，就不免出現老是要死不活之慘況。

反之，自長有利整環境生態之草木卻又一再遭剷除，
雖重複耗費鉅資，效果卻極為有限。 

3. 還需貴局這邊同心使力：「格框混排石」邊坡好不容

易長出之草木需設法保留，終讓巨木有機會重新長上，
切忌例行性地加以剪除。 

七、 經濟部水利署 

(一) 有關公 93計畫案: 
1. 本案請再補充現況生態情況並妥適納入後續設計考

量;另因現況林相完整，應避免大面積開挖影響既有

環境，並減少既有樹木的移植。 
2. 簡報說明預計施作共融式遊具，因目前現況已有兒童

遊樂設施且假日使用人潮眾多，是否會將原遊憩設施

改建，建議再妥適與地方協調達成共識後再據以推
動。 

3. 依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次複評及考核小

組作業會議決議，第三批次案件原則上請於 108年 8
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案發包，截至目前本案尚未完成

規劃設計發包，請儘速敘明理由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衡酌辦理展期。 
4. 另目前規劃黎明生態島其功能並未明確，請再妥適考

量。 

(二) 有關旱溪排水計畫案: 
1. 依經濟部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七次複評及考核小

組作業會議決議，本案辦理水域環境營造，建議避免

施設永久性攔水堰設施，以降低生態阻隔影響，因補
助經費 500萬元，意味後續規劃設計時僅施作臨時性

設施，惟目前市府似乎預計規劃施作橡皮壩，不僅與

上開會議決議意見有出入，且施作橡皮壩反而讓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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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棲地區塊化及碎裂化，造成水中生態棲地環境無
法連貫，影響既有生態棲地環境。 

2. 另有關生態保育措施四大面向:迴避、縮小、減輕、

補償，推動本案應依前開優先順序進行保育措施，而
施作橡皮壩設置魚梯方案，反略過迴避、縮小、減輕

等措施，而僅進行補償措施，不符生態保育措施內涵，

爰請市府後續設計時，依本計畫第七次複評及考核小
組作業會議決議來推動。 

八、 本局規劃課張課長國明 

(一) 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建議施作干城街 200巷
南邊區塊，北邊滯洪池區塊取消施作，較符合水環境

規定。 

(二) 旱溪排水水利園區先用臨時土壩營造水環境，俟爾後
使用情況(輕艇水域)，再參辦調整工法。 

 

結論： 

一、 旱溪排水案： 

(一) 請市府確實依據第七次複評及考核小組決議，避免施

設永久性攔水堰，以降低生態阻隔影響。 
(二) 堰壩將會大幅抬高水位，影響旱排通洪，不符治理計

畫所訂通洪原則，請市府仍應符合治理計畫辦理。 

(三) 經討論本案設置堰壩將會造棲地破碎，衝擊環境生態，
影響防洪排水及涼益圳取水。爰本案請市府依委員及

與會機關代表意見審慎檢討。 

二、 公 93案： 
(一) 請臺中市政府依水利署複評會議決議事項採設施減量

方式設計，並確認是否違反水利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二) 公 93水環境教育主題園區計畫涉及黎明幼稚園爭議問
題，請一併納入設計考量。 

(三) 請臺中市政府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設計考量，並依需

求檢討修正。 
 

案由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

核作業及民眾參與辦理情形案，提請討論。 

 
討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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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蘇委員惠珍 
關於目前生態檢核的實施，本人認為都太重視棲地 KPI，

對於生態恢復的幫助不大，建議可簡單加上一項「生態目標」，

便可更清楚瞭解該河川(區段)的未來目標是維護生態多樣
性，還是某幾類特殊生態，以利檢核各項設計方案都是為了

朝向這個目標進行(目標導向)。 

二、 張委員豐年 

(一) 針對柳川第二、三期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中市水利

局： 

1. 日後避免在河床弄花花俏翹之工事：縱使在臺灣大道
橋下有做截流分洪措施，但由於柵欄孔隙通常很快即

被垃圾雜物堵住，仍無法擋住河道內之各種設施遭溢

過擋水牆之洪流沖擊，106年之梅雨災損即作了最佳
見證。（圖 6） 

2. 認清諸橋孔普過小之既存事實，且必要時是該予擴大：

特別是四維街之金山柳橋，由於該橋孔過小，上游段

又增設人行步道墊高河床，通洪斷面大減。個人擔心
日後豪大雨時，不僅水流受阻而外溢，甚且周遭之排

水連帶無法匯入，而出現大面積之淹水。（圖 7） 

 
 

 

圖 6.柳川景觀亮

點遭 106 年 6月

初之一陣梅雨嚴

重沖擊，市府不

得不緊急派員清

理，圖為台中市

府提供。 

圖 7.柳川四維

街金山柳橋橋

孔過於狹窄，人

行步道又墊高

河床，豪大雨

時，水流不免受

阻，10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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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再標榜「柳川環境營造後該周遭之商機隨之提升」
乃不切實際之看法，縱使周遭商機短期間確有增加，

但別處之消費難不會因而遭排擠？且現今到處營造

類似之景點，此處能撐多久？ 
4. 務需考量工事只要違逆大自然之運作，後遺症勢必層

出不窮，且到處重複施作，有如此多經費加以善後？ 

(二) 針對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中市水利局注意並未
雨綢繆如下： 

1. 就如柳川，該避免在下游再度施作花花俏翹之工事，

並一併檢視諸橋孔是否過小，是否該設法補救？。 
2. 特需指出：於一期之掀蓋起頭段，截流是往底下以箱

涵分洪，難不怕通洪斷面不夠？另於新盛綠橋（中山

路）下游段，在既有兩側護岸內側加一層砌石護岸，
且基腳遭墩厚，勢必減低通洪斷面，難不怕日後水患

因而加劇？（圖 8）在今年 5 月 20 日之驟雨，該河

段周遭排水溝之諸集水孔就冒出高達 2米之水柱（圖
9），萬一日後雨量倍增，難不會出現水患？建議未雨

綢繆。 

 

   

 

 
 

 

 
 

 

 

圖 8.綠川分洪

箱涵出口下游

段，因兩側護岸

被加一層砌

石，基腳亦墩

厚，致通洪斷面

縮減，潛伏水患

危機，

107-2-15。 

圖 9. 108年 5月

20 日下起一陣驟

雨，綠川掀蓋段周

邊排水溝之集水孔

冒出不少水，慎防

日後出現水患，在

地居民何建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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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河段兩岸之綠草還是來自頂上之客土袋，枯水季

時如何護住？過一段時間後草種不免耗盡，是否又需
重換一次？ 

4. 第三期之興大段如今已動工，讓人感訝異的是：94

年時當地居民為了興大路之工事曾挺身捍衛該地之
黑板樹（圖 10、11），最後市府亦不得不退讓。何以

如今能允砍除 300 多株？有必要如此？資訊是否真

公開過？居民是否有真正之參與？ 

 

 
  

(三) 針對貓羅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看法如下： 

1. 針對大原則：由於右岸不管是會展中心滯洪池或水質

淨化園區都已成行，要加以改變似已不太可能。為免
日後重蹈覆轍，建議南投縣府注意如下：既要花費，

則該以強化原始設定之功能為主，避免為討好當地之

民代或民眾而施設一些花花俏翹之工事。 
2. 針對滯洪池：既為公有，且已施設，則建議：該設法

與區域結合一起，讓其發揮該有、且最大之功能。不

知如今設於溪邊是要解決那邊之水患問題？是否光
為會展中心自保用，而不敢奢求？若謂已考量與區域

結合，但卻未見有支流經過，真有可能？退一步言，

縱使有，因水流至此已近主流，能發揮多大功能？何
不讓水直接流入該溪反省事。若謂是為減低貓羅溪之

負擔、避免出現溢流，但因該池容積有限，且該溪已

圖 10.九四年間

市府為施設新

工事，而在興大

路旁砍掉不少

黑板樹，

94-3-14。 

 

圖 11.砍樹後，

遭當地居民嚴

重抗議，最後市

府不得不退

讓，9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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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全面治理，能幫上之機率亦微乎其微。綜上可知：
於公有地施設該滯洪池，卻無法與區域連結，意義不

大。附帶一提，若真要施設滯洪池，亦需要求在豐雨

季之空檔期間有機制能很快外排，以接受下一波豪雨
之考驗。 

3. 針對生態保育：因貓羅溪亦有石虎出沒，為能提高保

育，周邊二工事各階段之生態檢核及施設生態廊道固
為必要，但也不應忽略貓羅溪自身應扮演更大之角色。

在此之下，建議 貴局注意：（1）讓堤防能長上大樹，

邊坡自長之草木亦不要例行性地加以剪除。如此一來，
除可恢復生態廊道外，亦可讓草木重新擔負起保水護

土之重責（圖 12）。（2）灘地之草木切忌例行性地加

以剪除：由於洪流來襲時草會倒伏，縱使是樹木，除
非叢聚，否則影響亦小。逢甲大學許少華教授就曾做

過研究，得到「河道長草額外阻礙水流之機率不到 2

％」之結論，因此建議：不要刻意強調水草之負面效
應，卻避談其正面效益。 

4. 針對河防安全，建議如下：（1）蜿蜒凹岸被沖而危及

護堤基腳之情形當仍不免出現（圖 13），在河道不得

不整理時，則務需善巧做到如下：多浚起凸岸之淤石
補凹岸，讓水改往凸岸流；將河道橫斷面營造成一「凹

岸高、凸岸低」之斜坡，讓凹岸之再度遭沖擊延後發

生。（2）淤砂必須有效疏浚並外移：由於台島河川土
砂產出輸移量高居全世界第一（為平均值之百倍），

加以遍築堤防讓河川失卻自動來回擺置砂石之機制，

因此河道之淤積遲早勢必出現，且比一般國家嚴重許
多，在此之下是有必要適時加以外移，而非例行性地

把中間浚起之砂石往兩側均攤了事。提醒：該均攤作

法成效極為有限，因凹岸很快被再度沖擊，淤砂很快

圖 12.若能讓貓

羅溪之堤防長上

草木，不僅有利

當地生態環境之

復育，更有利於

水土保持，

107-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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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回歸河道內。（圖 14） 
 

 

 
 

圖 14. 貓羅溪之灘地自會長上草木，如此全面攤平並培草之作法有何意義？何不對

症下藥地改善河道之沖淤，並外移淤砂？106-12-10。 

三、 經濟部水利署 

請縣市政府持續落實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另建議完工後所作生態檢核作業應檢核施工前所作的生態

檢核作業，以瞭解完工後生態棲地環境復育情況，可作為該

計畫推動是否成功因素之一。 

結論： 

一、 本議題於爾後在地諮詢小組會議時，請調整為報告案。 

二、 本案工程於施工中、後應持續辦理生態檢核，並追蹤辦理情
形。 

三、 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將委員所提意見納入設計、施工

考量，並依需求檢討修正。 

 

捌、散會：下午 12時 55分 

 

 

 

 

 

 

圖 13.從貓羅溪

傍晚之驟雨，可

看出凹岸必遭

沖，凸岸必淤。

河道整理時應

以改善此窘

境，以免潰堤為

第一優先，

99-8-17。 


